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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做好全市汽车加氢站规划建设运营管理
工作的意见》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0 年９市人民政府印发的《武汉市氢能产业突破发展行

动方案》提出９打造国内氢能产业创新研发、生产制造、示范应

用引领区。汽车加氢站作为氢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配套设施９

科学规划、有序建设、规范管理对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

义。为规范全市汽车加氢站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工作９推进汽车加

氢站健康有序发展９2022 年 9 月市城管执法委联合市发改、经

信、规划、建设、交通、市场、应急、消防等 9部门起草《关于

做好全市汽车加氢站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工作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意见》）９报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９按规范性文件程序

印发《市城管执法委等 9部门关于印发全市汽车加氢站规划建设

运营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武城管规〔2022〕1 号）。文件实施

以来９市、区各部门认真落实氢能产业布局要求９规范加氢站规

划建设运营管理９推动氢能产业发展。

该文件 2022 年 10 月 11 日印发９有效期 3年。为持续推进

汽车加氢站规范管理９保障公共安全９我委按照《武汉市行政规

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规定对文件进行延期９对《意见》修订后９

报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９联合市发改、经信、资建、交通、市场、

应急、消防等 8部门印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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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文件主要内容

《意见》共包含 5个方面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各级各部门根据“市级统筹９区级管理”

的原则和工作职责９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９高效服务行业企业９

做好加氢站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工作９确保全市汽车加氢站规划合

理、建设规范、运营安全、管理严格、服务提升９推动全市氢能

产业快速发展。

（二）职＇分工。城管部门负责全市汽车加氢站行业管理工

作；发改部门负责汽车加氢站项目审批（备案）等 工作；资建

部门负责汽车加氢站规划用地控制和建设项目规划审批、消防设

计审查和验收９以及新建工程房屋建筑建设审批与监督；交通运

输部门负责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许可及监管；市场监管部门负

责汽车加氢站特种设备监管；应急部门负责汽车加氢站安全生产

综合监管；消防救援部门负责汽车加氢站日常消防监督检查；各

区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负责辖区加氢站项目建设推进、审批、

监管等具体日常工作。

（三）规范建设管理。包括 4项内容：一是科学规划选址９

制定汽车加氢站布局规划９新建汽车加氢站必须符合规划要求并

办理相关手续９已建汽车加氢站经各区组织选址论证并征求相关

部门意见后９纳入全市布局规划；二是鼓励集约用地９加油站、

加气站、充电站等利用现有土地建设加氢站９企业可以使用交通

设施、工业、仓储等自有土地建设加氢站；三是严格建设程序９

汽车加氢站建设应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９按照本市一般项目建设

审批程序进行报批９加强建设过程中安全监管９依法组织竣工验

收；四是要规范设计施工９加氢站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应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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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资质要求。

（四）完善许可管理。明确许可类型９参照燃气管理相关规

定９由汽车加氢站经营企业向辖区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办理燃气经

营许可证（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）；同时明确了许可条件、申报

材料和时间要求。

（五）强化安全管理。包括 2项内容：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

任。汽车加氢站经营企业应按照要求配齐专业人员、完善管理制

度、加强运行管理、严格充装管理、规范安全评价和应急管理。

二是落实属地和部门监管责任。各区应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９落实

“一站一档、一站一员、一站多审”安全检查制度９重点对汽车

加氢站的经营条件、安全管理、供应服务等情况定期监督检查。

强化科技赋能９实现预知预警９实时在线安全监测。城管、公安、

资建、市监、应急、消防等部门加强协调联动９各区、市直部门

要主动跟进９优化流程９提高服务质效９为汽车加氢站规划建设

管理营造最优环境。

三、实施时间及有效期

《意见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９有效期 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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